
附件：

2017年深圳市质量诚信促进大会参会回执

	单位名称
	

	姓  名
	职务/职称
	电话/手机
	传真

	
	
	
	

	
	
	
	


请务必在9月10日17时前将参会回执发至质量强市促进会秘书处（szqcpa@163.com），以便会务组做好工作安排。
